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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报告： 

 

1、2014年业绩概述 

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实现收入人民币（下同）706.64亿元，同比

下降 14.2%，主要受市场形势影响，公司自产商品煤销量同比减少、销售价

格同比下降，使煤炭业务分部对外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105.43亿元，煤机产

品销量同比减少使煤矿装备业务分部对外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12.45 亿元，

而内蒙古鄂尔多斯图克化肥一期项目、蒙大煤制甲醇项目报告期投入运营

使煤化工业务分部对外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2.33 亿元。公司 2014 年净利润

为 1.41亿元，同比下降 96.3%；期内每股盈利 0.01元，建议派发股利 0.024

元/股（含税）。公司业绩低于市场预期。 

2、2015年原煤产量目标 

生产原煤 1.5亿吨，努力实现营业收入 700亿元以上。 

3、2015年商品煤销售成本目标 

力争实现自产商品煤单位销售成本控制在 195元/吨以下。 

4、煤化工项目投资回报率 

公司从 2009年到现在 6年的时间新建了 6个煤化工项目，目前已投产 4个，

当初设计的时候投资回报率（税后）都在 10%-13%之间，公司非常注重控制

成本，目前为止，煤价降了很多，但公司所有的煤化工项目都有一定的盈

利空间。 

5、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是否会下降至 30% 

公司认为 30%的占比过于悲观，中国的“富煤、贫油、少气”的资源禀赋决

定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特殊性，近年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一直都是

70%左右，2014年占比为 66%，按照国家规划，2017年煤炭占比达 65%以下，

到 2020年达 62%以内。 

6、中长期产量预测 

稳定和巩固一定的产能是公司的既定战略，未来公司煤炭的产量还是会稳

步增长，但增速不会像前几年那么快，因为既有增长，也会适应市场，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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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汰关闭一部分资源枯竭的矿井，目前公司正在编制“十三五”规划，届

时会给出具体预测。 

7、煤化工项目 2015年开工率指引 

蒙大甲醇大于 100%，榆林烯烃项目 100%，图克化肥项目 90%。 

8、煤化工盈利贡献是否会继续增加 

从今年情况看，公司对煤化工项目利润寄予厚望，在收入结构、利润贡献

中会有一定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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